附件2：

2016年高校教师资格申报材料清单

1、网上报名的报名号； 

2、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2份； （正反打印）
3、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； 

4、大学本科以上毕业证（或专科毕业取得硕士以上学位者，提供专科毕业证及学位证）原件、复印件； 

5、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； 

6、非师范专业学历提供教育学、心理学合格证或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原件、复印件，师范专业学历提供原始学籍档案和教学实习档案复印件（需加盖学校档案专用公章并注明与原件相符）； 

7、提供学校岗前培训合格证书；

8、思想品德鉴定材料1份； 

9、体检表1份（请申报人员到组织人事部领取），申报人员必须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体检； 

10、非师范专业学历提供教育教学能力测试（面试40分、试讲60分）各1份； 

11、学校出具的拟聘专职教师证明材料（就业协议书、就业合同、教师岗位调令聘文、教师类职称证书等）原件、复印件1份； 

11、由教务处提供的一年以上教学任务（课表）（加盖教务处公章），辅导员课表由学工部门和所代课程学院共同提供和证明； 

12、获得博士学位者可以免试普通话和教育学、心理学及专业技能测试，符合免试条件者，需提供相应的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； 

13、近期二寸正面半身免冠彩色照片一张（证书使用）。 

复印件统一用A4纸按身份证、学历证、学位证、普通话证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合格证（非师范专业）、学校出具的拟聘专职教师证明材料顺序装订好。 

